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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顺庆区青年街19-21号东北烧烤店铺商家在招牌上开孔，将油烟直接从孔内向空气中排放，且商家使用炭烤，产生极大的油烟，极其影响

生活，故请督察组核实情况要求商家安装烟道，避免油烟扰民”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由顺庆区政府副区长高彬郎率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西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青年街19-21号“东北烧烤”（营业执照名称：南充市顺庆区赵二妹烧烤店，经营者：赵某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302MA68TG6X58，经营场所：顺庆区青年街2号1层

13号，经营范围：餐饮服务），坐落于祥和居小区（青年街13号1幢）的居民楼下商铺之中，该小区共计拥有70户居民。该店铺主要经营烧烤类食品及炒菜，其中烧烤采用传统

的炭烤方式制作。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始终将餐饮油烟污染防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严格履行职能职责，在全区内逐步推进在线油烟检测系统的安装并对监测数据实时跟踪、整

改，同时禁止商家占道经营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同时向全社会公开投诉举报热线电话12319和0817-2260110，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持续加大对举报投诉的查处力

度，及时发现并解决市民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顺庆区青年街19-21号东北烧烤店铺商家在招牌上开孔，将油烟直接从孔内向空气中排放，且商家使用炭烤，产生极大的油烟，极其影响生活，故请督察组核实情况要

求商家安装烟道，避免油烟扰民”问题。 “东北烧烤”将厨房操作间、炭烤设备上均安装高效油烟净化器，在炭烤设备处增设了活性炭除味器用于消除异味，并安装了油烟自动监

测设备，处置后的油烟通过管道从该店门口招牌下的开孔外排。经核查该店油烟净化器清洗台账，平均1至2个月清理一次油烟净化设备。经实地踏勘和走访了解，该店虽安装有

油烟净化设施，但未高空排放。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顺庆区金鱼岭路领地天屿小区外所有商家烟道，均被开发商设置在二楼，未高于住户房顶，经营时，油烟味便散发进小区内，严重影响

生活，故请督察组核实情况要求开发商将管道设置高于楼顶，避免油烟扰民”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由顺庆区政府副区长高彬郎率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舞凤街道办事处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顺庆区金鱼岭路领地天屿小区位于南充市顺庆区金鱼岭路599号，总建筑面积82659㎡，均为商住一体建筑，共有住宅544户。在小区外圈有商业裙楼，位于3#楼

至7#楼外，成L字型布置，层高7.2米。该小区开发商为南充领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领悦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南充分公司于2020年1月1日入驻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该小

区设计单位为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该小区设计图纸显示，该小区2#和3#裙楼楼顶之间设计有1根主烟道，3#裙楼楼顶设计有1根主烟道，4#裙楼楼顶设计有1根主烟道，

6#裙楼楼顶设计有2根主烟道。烟道在建筑内是水泥结构，在楼顶使用铁皮材质安装。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当重要工作来抓，并多次联合街道办事处、社区、辖区派出所等部门针对辖区内餐饮店餐厨油烟、露天烧烤等夜间

占道经营行为开展专项整治。以劝导为主，执法为辅，对于长期占道经营拒不整改的商家或个人采取占道物品先行证据登记保全措施进行暂扣及行政处罚，取得了有效成果。同
时向全社会公开投诉举报热线电话12319和0817-2260110，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持续加大对举报投诉的查处力度，及时发现并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顺庆区金鱼岭路领地天屿小区外所有商家烟道，均被开发商设置在二楼，未高于住户房顶，经营时，油烟味便散发进小区内，严重影响生活，故请督察组核实情况要

求开发商将管道设置高于楼顶，避免油烟扰民情况”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 554-2010）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应满足以下要求，一是经油

烟净化后的油烟排放口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距离不应小于20m；二是经油烟净化和除异味处理后的油烟排放口与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距离不应小于10m；三是饮食业单位所在建

筑物高度小于等于15m时，油烟排放口应高出屋顶；四是建筑物高度大于15m时，油烟排放口高度应大于 15 m。经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现场勘察比对，领地天屿2#和3#裙楼楼

顶之间设计有1根主烟道与居民敏感区（住户窗户外侧）距离15米；3#裙楼楼顶设计有1根主烟道与居民敏感区（住户窗户外侧）距离12米；4#裙楼楼顶设计有1根主烟道与居民

敏感区（住户窗户外侧）距离16米；6#裙楼楼顶2根主烟道中的1根与居民敏感区（住户窗户外侧）的距离8米，另1根与居民敏感区（住户窗户外侧）的距离14米。所有烟道口安

装了油烟净化设备，未安装除异味设备；6#裙楼楼顶与居民敏感区（住户窗户外侧）距离8米的烟道距离不够。因此，所有烟道口均不符合技术规范。 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舞

凤执法中队该小区商业裙楼餐饮店进行排查，共有十余家餐饮店，均将油烟管道接入了小区设计主烟道。其中，“喜洋洋火锅店”“西施爆炒点”“禧八方蘸水肥肠”“吞口熊快餐”“罗

三妹粉馆”5家餐饮店在厨房在经营操作期间后厨窗户未封闭。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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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顺庆区青年街19-21号东北烧烤店铺商家在招牌上开孔，将油烟直接从孔内向空气

中排放，且商家使用炭烤，产生极大的油烟，极其影响生活，故请督察组核实情况要求商家安装
烟道，避免油烟扰民”的问题

        责任领导：顺庆区政府副区长高彬郎

        责任单位：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西城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何思明、西城街道办事处主任曾龄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书面责令“东北烧烤”于2024

年7月17日停业整改，7月31日前完成烟道上顶排放改造，《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文号：南顺综执（西城）责停（改）通字〔2024〕第3号，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对“东北烧烤”

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整改时限：2024年7月31日）。2.责成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督促“东北烧烤”

强化油烟净化设备清洗频次，每月定期进行清洗（整改时限：长期坚持）。3.责成西城街道办事

处小西街社区与西城执法中队将建立常态化的联合监管机制，对烧烤店的整改工作进行监督与检
查，形成监管合力，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7月16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到被投诉小区周边回访群众代表20名，对办理情况进行了通报，

受访者填写《满意度测评表》，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一、关于“顺庆区金鱼岭路领地天屿小区外所有商家烟道，均被开发商设置在二楼，未高于住

户房顶，经营时，油烟味便散发进小区内，严重影响生活”的问题

        责任领导：顺庆区政府副区长高彬郎

        责任单位：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舞凤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何思明、舞凤街道办事处主任牛宁

        （一）行政处罚情况。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喜洋洋火锅店”“西施爆炒点”“禧八方蘸水肥

肠”“吞口熊快餐”“罗三妹粉馆”等5家餐饮店油烟扰民的行为，依据《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

例》第45条6款的规定，分别处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南顺综执（舞凤）当罚决字〔2024〕第102

号、第106号、第107号、第109号、第110号）。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物业公司在裙楼楼顶的5

根主烟道出口新增除异味设备并投入使用，并将6#裙楼楼顶不符合规范的主烟道排烟口向远离住

户方向延伸3米。（整改时限：2024年8月17日前）2.责成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舞凤街道办

事处周家坝社区及小区物业公司加强日常巡查，采取日常巡查、不定期抽查等方式，确保整改成
效。（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7月16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到被投诉小区周边回访群众代表20名，对办理情况进行了通报，

受访者填写《满意度测评表》，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无

       该信访件与信访编号SD24LD0710NC22、SD24LD0710NC30、SD24LD0711NC22、SD24LD0711NC26、SD24LD0712NC05、SD24LD0713NC23信访件为重复件。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1.蓬安县凤凰锦秀小区旁边有一个变电站，长期散发低频噪音及存在辐射，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休息及身体健康，曾告知进行拆除，但至

今未进行拆除；2.文体路靠近凤凰大道二段（气象站处）下雨时污水从井盖处外溢，无人处理”问题。该问题与本轮次SD24LD0710NC22、SD24LD0710NC30、SD24LD0711NC26

、SD24LD0712NC05号反映问题重复。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1日－13日，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燕辉，县委常委、县总工会主席邓于伟，县政府副县长苟耄，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罗长明带领县经信商科局、

蓬安生态环境局、县住建局、相如街道、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等单位相关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并全程督导。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1.被投诉的变电站是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110kV城南变电站，位于蓬安县相如街道滨河南路一段15号，占地面积11亩，于1997年建成投入运行，共有变压器2台（50000kVA 1

台，63000kVA 1台，110kV出线3回，35kV出线6回，10kV出线13回），由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维护管理。紧邻凤凰锦秀小区（原名天地华府房地产开发项目），该小区占地约

70亩，由10栋高层住宅和4栋商业楼合围而成，现有常住住户约300户，常住人口约600人。

        2.被投诉地点位于蓬安县文体路与凤凰大道交界处检查井，凤凰大道雨水管错接到该污水检查井。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110kV城南变电站立项建设手续齐全，符合建设要求。1996年9月18日，取得《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四川马回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建110千伏变电站征

用土地的批复》（川府函〔1996〕599号）,同意在该地征地建设，占地11亩。后因2004年、2008年、2012年、2016年多次改制后由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管理。2021年11月，国网

蓬安县供电公司在该变电站外围加装了隔音屏障，同年11月，南充市蓬安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了《南充市蓬安生态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蓬环监字〔2021〕第127号），报告

结果显示，根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110kV城南变电站噪声符合标准限值要求。2023年9月12日，取得《南充市生态环境

局关于同意国网四川南充蓬安供电公司110kVA城南变电站1号主变返厂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南市环审〔2023〕46号）。批复载明，该变电站从环境保护角度分

析，是可行的。

　　2.2021年以来，蓬安县开展了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作，陆续完成了政府街、政通街、城中市场、城南市场、东风大道南段、文君路南段及城区学校等58个点位雨污分流改

造，目前截污主干管已贯通，已完成161个小区雨污分流改造。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变电站长期散发低频噪音”问题。被投诉的变电站是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110kV城南变电站。该变电站共有变压器2台（50000kVA 1台，63000kVA 1台），变压器外围

围墙加装有声音屏障，与凤凰锦秀小区共用围墙，与最近的8、9栋住宅楼外墙距离约30米。变压器正常运转，有低频噪音。2024年7月11日22时－7月12日1时，蓬安生态环境局

与县经信商科局、相如街道等单位对变电站进行了噪音监测，本次噪音监测在凤凰锦秀小区距离变电站最近的8栋和9栋共布设5个敏感点，在变电站南面布设1个厂界监测点。南

充市蓬安生态环境监测站于2024年7月12日出具了《监测报告》（蓬环监字〔2024〕第035号），报告结果显示，参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5个敏感点监测点位和1个厂界监测点位夜间噪声监测结果均符合限值要求。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2.关于“变电站存在辐射”问题。该变电站与凤凰锦秀小区共用围墙，与最近的8、9栋住宅楼外墙距离约30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

范>》（JGJ242-2011）载明的“室外变电站的外侧与住宅建筑外墙的间距不宜小于20米”，位置距离符合行业标准。且凤凰锦秀小区于2017年8月30日通过县专委会2017年第3次会

议审查（蓬专委阅〔2017〕4号）、2017年8月31日通过县规委会2017年第3次会议审查（蓬安府规〔2017〕3号），于2018年2月5日取得《蓬安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天地华府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蓬环审批〔2018〕2号），批复载明“本项目无明显环境制约影响，项目建设在环保方面可行”，2018年12月18日通过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备案

（备案号：川投资备2018-511323-70-3-322845，FGQB-0298号），该小区建设时充分考量了周边环境影响。2024年7月12日，蓬安生态环境局委托四川深度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

该变电站进行了电磁辐射监测，本次辐射监测在凤凰锦秀小区最近的8栋布设5个检测点位，在变电站南侧5米处布设1个检测点位，并于2024年7月12日出具了《检测报告》（深

环检字〔2024〕第07156号）。监测结果表明，所有检测点位电场强度为0.369V/m至438.2V/m，最大值为6#检测点（变电站南侧5米），低于评价标准《电磁环境辐射限值》

（GB 8702－2014）中电场强度4000V/m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磁感应强度为0.0384µT至0.4144µT之间，最大值为6#检测点（变电站南侧5米），低于评价标准《电磁环境辐射限

值》（GB 8702－2014）中磁感应强度100µ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3.关于“曾告知进行拆除”问题。该变电站于1997年建成投入使用，凤凰锦秀小区于2018年12月18日立项备案。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属地乡镇（街道）和社区从未宣传、承

诺拆除或迁建该变电站。根据蓬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滨河南路一段15号地块依旧为变电站用地，土地用途明确；县发改局认真查阅资料，从未收到过国

网蓬安县供电公司迁建该变电站的申请，也从未向上级发改部门转报过迁建该变电站的相关资料。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4.关于“文体路靠近凤凰大道二段（气象站处）下雨时污水从井盖处外溢，无人处理”问题。2024年7月3日、5日，蓬安县城区普降暴雨，由于凤凰大道雨水管错接至该处污水

检查井，大量雨水进入污水管网，导致污水从检查井外溢至街面。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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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有一个变电
站，长期散发极
大低频噪音，严
重影响8栋、9栋

11楼至16楼之间

住户的休息及身
体健康，故请督
察组核实情况要
求进行整改或进
行搬迁。

    一、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关于“长期散发低频噪音”问题

　　责任领导：蓬安县委常委、县总工会主席邓于伟、蓬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邓欢

　　责任单位：蓬安县经信商科局、蓬安县相如街道办事处、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

　　责任人：蓬安县经信商科局局长唐忠辉、蓬安县相如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辉、国网蓬安县供电
公司总经理李文林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责成县经信商科局督促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加强对110kV城

南变电站的日常管理，确保设备和工艺不发生较大改变、噪音分贝符合国家标准（整改时限：长
期坚持）；二是责成县经信商科局、蓬安生态环境局、相如街道针对凤凰锦秀小区居民举办一次
噪音知识科普宣传活动（整改时限：2024年7月30日前）；三是由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不定期聘请

三方进行噪音检测，并将监测结果张贴公告（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关于“变电站存在辐射”问题

　　责任领导：蓬安县委常委、县总工会主席邓于伟、蓬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邓欢、

　　责任单位：蓬安县经信商科局、蓬安县相如街道办事处、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

　　责任人：蓬安县经信商科局局长唐忠辉蓬安县相如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辉、国网蓬安县供电公
司总经理李文林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责成县经信商科局督促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加强对110kV城

南变电站的日常管理，确保设备和工艺不发生较大改变、电磁辐射符合国家标准（整改时限：长
期坚持）；二是责成县经信商科局、蓬安生态环境局、相如街道针对凤凰锦秀小区居民举办一次
电磁辐射知识科普宣传活动（整改时限：2024年7月30日前）；三是由国网蓬安县供电公司不定期

聘请三方进行电磁辐射检测，并将监测结果张贴公告（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关于“曾告知进行拆除”问题

　　责任领导：蓬安县委常委、县总工会主席邓于伟、蓬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邓  欢

　　责任单位：蓬安县经信商科局、蓬安县自规局、蓬安县住建局、蓬安县相如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蓬安县经信商科局局长唐忠辉、蓬安县自规局副局长付安元、蓬安县住建局局长孟
坤均、蓬安县相如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辉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县经信商科局、县自规局、县住建局、县发改局、相如街

道针对凤凰锦秀小区居民召开业主代表会议，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整改时限：2024年7月30日前）

。

　　（四）关于“文体路靠近凤凰大道二段（气象站处）下雨时污水从井盖处外溢，无人处理”问

题

　　责任领导：蓬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燕辉、蓬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苟耄

　　责任单位：蓬安县住建局蓬安县相如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蓬安县住建局局长孟坤均、蓬安县相如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辉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责成县住建局结合县城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对错接雨水管

进行整改，将雨水接入市政雨水主管；在此期间加强监管巡查，及时处置污水外溢的情况（整改
时限：2024年8月30日前）。二是由相如街道向周边群众做好沟通解释，获取群众的理解支持（整

改时限：立行立改）。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2—13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小区、村社回访群众代表16名（变电站噪

音辐射问题回访8名，污水从井盖外溢问题回访8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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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D栋3单元6

楼业主，在顶楼
饲养较多鸽子
（六七百只），
长期散发极大的
臭味，且夜间鸽
子叫时产生极大
的噪音，严重影
响生活，故请督
察组核实处理环
境污染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该处D栋3单元6楼业主，在顶楼饲养较多鸽子（六七百只），长期散发极大的臭味，且夜间鸽子叫时产生极大的噪音，严重影响生活，

故请督察组核实处理环境污染问题”问题。

        二、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县政协副主席何朝广率县综合执法局、公安局、房管局、南台街道和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地点为西充县金地花园小区，位于西充县南台街道建设路三段。被投诉人曾广东，现居金地花园D栋3单元601室，为中国移动西充分公司退休工作人员。2007年，被

投诉人购买金地花园D栋3单元602室（住宅用房，面积130平方米）用于鸽子养殖，现养殖100羽左右。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要求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要求的情况。经相关单位查询，被投诉人未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个体工商户登记；引进种鸽未向农业农村部门申报，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养殖的大部分鸽子未佩戴信鸽足环。

        2.主管部门单位履责情况。群众曾多次向小区物业公司（西充帝达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投诉，物业公司进行了积极协调，但未向属地和相关部门反映，被投诉人养殖鸽

子的行为一直存在。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该处D栋3单元6楼业主，在顶楼饲养较多鸽子（六七百只），长期散发极大的臭味，且夜间鸽子叫时产生极大的噪音，严重影响生活”的问题。经现场核查，被投诉人

在金地花园小区D栋3单元602室养殖信（肉）鸽100羽左右，室内外有较大恶臭气味，小区内车辆、便道有较多的鸽子排泄物，夜间产生噪音明显。被投诉人在小区养殖鸽子，未

进行相关行政审批，违反《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禁止在城镇住宅区内饲养家禽家畜。城镇居民经批准饲养宠物和信鸽的，不得影响环境卫
生和周围居民正常生活。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关于“该处D栋3单元6楼业主，在顶楼饲养较多鸽子（六七百只），长期散发极大的臭

味，且夜间鸽子叫时产生极大的噪音，严重影响生活，故请督察组核实处理环境污染”问题

        责任领导：县政协副主席何朝广

        责任单位：西充县南台街道办

        责任人：西充县南台街道党工委书记马堃

        （一）行政处罚情况。2024年7月15日，西充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就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下达立

案通知书（西综执（执一）综立通字〔2024〕第003号）。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2024年7月15日，西充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当事人下达违

法行为通知书（案件文号：西综执（执一）综责停（改）通字〔2024〕第003号），责令立即停止

违法行为，搬离所有鸽子，清理干净该处房屋卫生。（整改时限：2024年7月31日前）2.责成县农

业农村局、南台街道办指导做好卫生消杀，后期加强巡查监管。（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7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小区金地花园回访群众代表6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

果认可。

无

无

    一、关于“养猪场长期散发极大的臭味，污染环境”问题

        责任领导：高坪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再合

        责任单位：高坪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责任人：高坪区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局长杜素太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令南充市高坪区珊友生猪养殖家庭农场立即对厂区内

外开展一次大清洗、大消毒（整改时限：立行立改）。2.责令南充市高坪区珊友生猪养殖家庭农

场养殖场强化粪污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避免臭气扰民（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3.责令南充市高坪区珊友生猪养殖家庭农场在饲料中添加益生菌，改善猪只肠道环境，增强消

化能力，减少粪便臭气的产生量（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4.责成区农业农村和水务

局加强对该养殖场的监管，加大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
坚持）。5.责成石圭镇人民政府履行好属地监管责任（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7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小区、村社回访群众代表7名，受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表示认可并不再举报。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石圭镇华荣村靠近兰海高速处一家养猪场，长期散发极大的臭味，污染环境，故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处环境污染”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由高坪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吴再合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信访件举报的“石圭镇华荣村靠近兰海高速处一家养猪场”为华荣村村集体经济修建的生猪规模养殖场，距离兰海高速约550米，于2022年10月建成，环保、土地以及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证等手续齐全，该养殖场为专业化标准育肥场，建设有圈舍2栋约1800平方米，配备自动料线及饲喂系统，自动环控系统，夏季水帘降温系统，自动饮水饲喂系统等

现代化设施装备，采用水泡粪工艺，有集粪池2个约2200立方米，暂存池1个约150立方米，配套消纳用地550亩，田间暂存池3个约800立方米，粪污利用管网约3.9千米。养殖场产

生的粪污经过贮存、发酵、腐熟等方式无害化处理后，全部用于还田利用。该养殖场于2023年11月租赁给南充市高坪区珊友生猪养殖家庭农场，法人代表为龚厚友，2023年12月

开始饲养生猪，2024年5月第一批生猪全部出栏，后经检修、处理粪污以及消毒等工作，于2024年6月17日再次饲养第二批生猪，目前该场存栏生猪1550头。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要求的情况。该养殖场于2023年8月3日取得《工商营业执照》；2023年8月14日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备案号：

202351130300000058）；2023年12月5日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情况。近年来，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高坪生态环境局和石圭镇人民政府严格落实对该养殖场的监管工作，确保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设备正常运行；指导养殖场做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杜绝偷排漏排；坚持落实好网格化监管制度，做好巡查排查，发现环保相关问题及时督促业主整改。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长期散发极大的臭味，污染环境”的问题。调查人员现场选取养殖场大门外、养殖场粪污处理区围墙外以及距离最近的住户雷青朗屋外（距养殖场约100米）三个点

位，通过嗅感，发现有风吹过时偶尔有一定异味产生，但无持续极大的臭味。同时，走访了养殖场周边的三个住户，均表示没有长期散发极大臭味的现象。2024年7月15日，四

川深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养殖场东北侧厂界外40m处（上风向）和南侧厂界外5m处（下风向）2个点位进行采样检测，根据检测报告（深环检字〔2024〕第07167号）显示，

该农场厂界所检测无组织废气臭气浓度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中排放标准。考虑养殖场的生物安全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因素，现场调查人员未进

入养殖场内查看，使用无人机查看了养殖场内部环境情况，发现场内较为规范、整洁，无粪污溢流情况；组织人员对养殖场周边土地、沟渠进行现场查看，未发现粪污外排痕迹
。养殖场与华荣村村委会签订了粪污处理和粪肥利用的消纳协议，产生的粪污经过贮存、发酵、腐熟等方式无害化理后，通过高位贮存池、管网等方式进行就近就地还田利用，
并建立了粪肥利用台账。走访养殖场周边的三个住户，均表示没有发现养殖场外排粪污的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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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该组村主任郭显辉，在老家开表盖厂，大量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肆意排入农田河

流，污染空气和水源，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问题

        责任领导：营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杨贤军

        责任单位：营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充市营山生态环境局、营山县东升镇人民政府

        责任人：营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晓波、南充市营山生态环境局局长冉崇高、营山县东

升镇人民政府镇长杨振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东升镇人民政府持续加大督促营山县鑫源钟表配件加工

部保持场内外环境卫生、做好废弃和沉淀物的规范化处置。（整改时限：长期坚持）2.公示此次

检测结果，并要求路水村及加工部做好周边村民解释工作。（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专案工作组到东升镇路水村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

认可。

    一、关于“该处的养猪场离周边居民生活区较近，选址不合理，且规模较大，生产期间噪声较

大，臭气熏天”的问题

        责任领导：阆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劲松

        责任单位：阆中市人民政府

        责任人：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侯强、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局长刘波、阆中市桥楼乡人民

政府乡长王东、阆中市木兰镇人民政府镇长许旭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责任。责成桥

楼乡人民政府、木兰镇人民政府加强宣传，做好群众解释工作。（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
持）2.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督促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在饲料中添加绿抗素除臭，加

大猪场内生猪粪便的清理频率，进一步加强猪舍环境管理，减少臭气散发。（整改时限：立行立
改，长期坚持）

        二、关于“场内粪污未经深度处理存储，直接渗透排放，长期如此，严重污染地下水”的问题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1.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加强行业监管，强化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技术指导，坚持好每周巡查和履行养殖废弃物利用及动物防疫日常监督检查制度。（整改
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2.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督促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加强粪

污的收集管理，严格执行粪污“干湿分离”工艺，规范运行粪污处理设施设备，确保粪肥处理达标

、科学利用。

        三、关于“环保设施配套不齐，且损坏严重，长期无法正常运行，消纳用地与生产规模不配

套，严重影响周边老百姓正常生活环境及身体健康”的问题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1.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督促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

司对种植产业园所有灌溉管网全面检查和维修，包括主管网和支管网，确保正常灌溉。（整改时
限：2024年8月10日前）2.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督促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猪场加强饲养

管理，加强环保配套设施维护，规范废弃物的处理，合理利用粪污资源，杜绝污染环境。（整改
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四、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专案工作组到阆中市桥楼乡落阳村、木兰镇白虎村回访群众代表11名，受访

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南充市营山县东升镇路水村7组（原济川乡六合村2组）村主任郭显辉，在老家开表盖厂，大量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肆意排入农田河流，

污染空气和水源，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处农田、空气、水源被表盖厂污染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由营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晓波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营山县鑫源钟表配件加工部，经营者：郭某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1322MA6AMJYG62，注册号：511322600391051，组成形式：个人经营，核准

时间：2020年2月23日，资金数额：20万元，经营场所产权：租赁，经营范围：钟表配件加工。该加工部有加工厂房1间，占地面积100余平方米，配备沉淀池（容积36方）。于

2020年5月正式投入生产，日产量6000片，月总产量10万余片，产值2万余元。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该加工部加工的玻璃表盖属于玻璃制品制造中的光学玻璃制造，生产工艺仅切割、打磨、成型，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的相关规定，不

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无需办理环评手续。近两年来，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切实加大对该加工部的监管，督促其严格按照环保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严禁加工产生的废水外排，严格玻璃废料的处置。该加工部自2020年5月从事经营活动以来，没有被相关部门处罚。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该加工部产生大量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的问题。该加工部主要从事手表前盖玻璃加工，加工部进门处堆放有2种长方形玻璃加工材料，一号玻璃为河北视窗玻璃有限

公司生产的规格为1.1*1244.6*1092.2的玻璃；二号玻璃因标签标识已损毁，无法现场识别生产厂家和规格，经核实发货记录，生产厂家为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规格不

详。现场通过查阅两种玻璃的检验报告（编号：CANEC24000289306、TSNEC2301988002），结论显示重金属指标检验结果为“未检出”。加工过程主要涉及切割、研磨（采用清

水研磨），其中切割刀和打磨砂轮都不含重金属，原辅材料均不涉及重金属。生产加工产生的边角料由废品回收人员上门回收。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关于“该加工部大量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肆意排入农田河流，污染空气和水源”的问题。该加工部采用喷淋系统对玻璃切割和研磨进行抑尘和降温，废水产生量为100升/

天，通过专业收集设备将废水收集传输至沉淀池，过滤水中漂浮的玻璃碎渣后将水抽回加工池进行循环使用，废水沉淀物达到一定数量时，由专人进行回收清理，按照一般工业
废物进入填埋场填埋。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加工部周边沟渠内均未发现排污痕迹。2024年7月15日下午，营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四川甲乙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加工部沉淀池

水质进行重金属指标取样检测。检测报告（编号：甲乙检字（2024）第07103W号）显示送检样品硒、砷、汞、铅未检出，铜含量0.07mg/L、锌含量0.06mg/L、镉含量0.0003mg/L

、六价铬含量0.009mg/L，以上含量均低于地表水Ⅱ类标准，不存在重金属污染。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3.关于“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问题。工作组走访该加工部周边，了解到该加工部夜间不曾开工生产，且距离加工部最近的农户住所直线距离有50米，户主表示未

听到生产加工噪音，周边200米内的农户均表示该加工部投产以来，无大型货运车辆进去，未曾闻到明显异味。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阆中市辖区大北农集团万头生猪养殖场‘该处的养猪场离周边居民生活区较近，选址不合理，且规模较大，生产期间噪声较大，臭气熏

天，场内粪污未经深度处理存储，直接渗透排放，长期如此严重污染地下水，同时环保设施配套不齐，且损坏严重，长期无法正常运行，消纳用地与生产规模不配套，严重影响
周边老百姓正常生活环境及身体健康，请督察组核实情况督促该养猪场进行整改，还老百姓一个绿水青山的生活环境’”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至7月16日，在南充市农业农村局的现场指导下，阆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劲松同志率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和木兰镇、桥楼乡人民政府

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为阆中市人民政府招引大北农集团于2016年12月组建。公司在阆中已建成3个万头猪场，其中桥楼1.1万头种猪繁育场（以下简

称“桥楼猪场”）和河楼2.4万头仔猪+1万头育肥养殖场（以下简称“河楼猪场”）正常生产，老观1.3万头育肥场因卫生防疫范围内农户未拆迁完毕等原因，暂未投入生产。桥楼猪场

占地500亩，2017年完成了林评、基本农田调规，总建筑面积6.6万㎡，建有一座处理规模为400m³/d的污水处理站，沼液储存池3.5万m³；2017年7月25日取得了环评批复，2018年

6月投产，2019年9月通过第三方环评验收；该场现存栏能繁母猪9200头。河楼猪场占地410亩，2017年完成了林评、基本农田调规，总建筑面积4.7万㎡，建成了一座处理规模为

250m³/d的污水处理站，沼液储存池2.7万m³；2017年5月31日取得了环评批复，2017年12月投产，2019年9月通过第三方环评验收；该场现存栏仔猪3.2万头。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督促养殖业主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为妥善解决养殖场粪肥的去向问题，市级相关部门督促阆中大北农农牧有限公司桥楼种猪场和河楼仔猪保育场分别流转养殖场周边土地

1567亩、1700亩，桥楼种猪场还达成消纳利用养殖场后山林地800亩，以满足粪肥水就近就地利用需求；督导养殖场加强粪污的收集管理，严格执行粪污“干湿分离”工艺，规范

运行粪污处理设施设备，确保粪肥处理达标、科学利用。

        2. 细化落实污染防治“网格化”工作。执行养殖场环保“网格化”管理制度，由农业农村局落实1名技术人员负责监管，明确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环保问题的现场排查，及时督促发

现问题整改；市农业农村局每年至少开展2次现场环保检查工作。

        3.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监督执法工作。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对大中型规模养殖场重点关注，不定期到场开展执法检查，及时提醒督促猪场务必按环评要求落实好各项污染防

治措施。

        （三）现场调查情况

        1. 关于“该处的养猪场离周边居民生活区较近，选址不合理，且规模较大，生产期间噪声较大，臭气熏天”的问题。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3个养殖场分别位于老观镇

、桥楼乡、木兰镇（原河楼乡），3个养殖场选址均未在我市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投产的桥楼猪场、河楼猪场均取得了环评批复文件，老观猪场暂未投产。桥楼猪场200米卫

生防护距离内涉及5户农户（其中3户实行拆迁、2户以租代拆），河楼猪场2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不涉及农户。现场走访养殖场周边木兰镇白虎村村民5户、桥楼乡落阳村村民6

户，均反映附近猪场生产期间未听到较大的噪声。群众反映的臭气问题，主要来自于养猪场猪圈内利用排风扇对猪圈进行换气降温排出的味道，调查人员现场可感官到臭味的存
在，走访木兰镇白虎村村民5户，均反映在家附近闻不到养殖场的臭味；走访桥楼落阳村村民6户，反映当天气转变或吹风时，能闻到轻微的臭味。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监测站分

别对桥楼猪场、河楼猪场进行监测（阆环监字〔2024〕第085号、第089号），监测结果显示未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声环境功能区

标准限值；所测氨气和硫化氢监测项目均未超过《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中规定的二级标准限值）”。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

        2. 关于“场内粪污未经深度处理存储，直接渗透排放，长期如此，严重污染地下水”的问题。桥楼、河楼猪场环评批复工艺均为干清粪工艺，粪污经干湿分离后，干粪通过好

氧高温发酵罐进行处理，污水经“格栅+调节池+USR中温厌氧罐+两级AO+沉淀+消毒”处理后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农田灌溉标准后用于农田灌溉，禁止外

排地表水。2个猪场配套有与规模相适应的沼液储存池、田间暂存池和利用管网。现场工作人员在大北农桥楼、河楼2个养殖场周边均未发现粪污直接外排现象及粪污排放的痕

迹，使用无人机观察2个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齐全，污水储存量低于存储池限值，2个养殖场的粪污处理与利用等设施设备均正常运行，沼液储存池等均未发现裂缝及其他可导致

渗透排放的情况。现场走访桥楼乡落阳村村民6户、木兰镇白虎村村民5户，均反映未发现养殖场粪污直接渗透排放的现象。2个养殖场所在村均通自来水，生活用水安全有保障

。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监测站对桥楼猪场、河楼猪场进行采样监测（南充阆环监字〔2024〕第085号、第089号），监测结果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

类水质标准限值。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3.关于“环保设施配套不齐，且损坏严重，长期无法正常运行，消纳用地与生产规模不配套，严重影响周边老百姓正常生活环境及身体健康”的问题。桥楼猪场、河楼猪场2个

养殖场环保设施均按照环评报告书要求建设，桥楼猪场、河楼猪场分别建设了一座处理规模为400m³/d、250m³/d的污水处理站，沼液储存池分别为3.5万m³、2.7万m³；2个养殖场

干粪处理车间、动尸处理车间、隔油池、预处理池等其它粪污处理设施设备齐全，使用无人机近距离全面观察2个养殖场设施设备运行正常。 桥楼猪场环评报告书要求土地消纳

面积须不小于1888.85亩，该养殖场实际流转土地、林地消纳面积为2367亩；河楼猪场环评报告书要求土地消纳面积须不小于1424.05亩，该养殖场实际流转土地消纳面积为1700

亩。工作组人员走访桥楼乡落阳村村民6户、木兰镇白虎村村民5户，均反映没有严重影响周边老百姓正常生活环境及身体健康的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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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一、关于“该处的养猪场离周边居民生活区较近，选址不合理，且规模较大，生产期间噪声较

大，臭气熏天”的问题

        责任领导：阆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劲松

        责任单位：阆中市人民政府

        责任人：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侯强、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局长刘波、阆中市桥楼乡人民

政府乡长王东、阆中市木兰镇人民政府镇长许旭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责任。责成桥

楼乡人民政府、木兰镇人民政府加强宣传，做好群众解释工作。（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
持）2.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督促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在饲料中添加绿抗素除臭，加

大猪场内生猪粪便的清理频率，进一步加强猪舍环境管理，减少臭气散发。（整改时限：立行立
改，长期坚持）

        二、关于“场内粪污未经深度处理存储，直接渗透排放，长期如此，严重污染地下水”的问题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1.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加强行业监管，强化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技术指导，坚持好每周巡查和履行养殖废弃物利用及动物防疫日常监督检查制度。（整改
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2.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督促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加强粪

污的收集管理，严格执行粪污“干湿分离”工艺，规范运行粪污处理设施设备，确保粪肥处理达标

、科学利用。

        三、关于“环保设施配套不齐，且损坏严重，长期无法正常运行，消纳用地与生产规模不配

套，严重影响周边老百姓正常生活环境及身体健康”的问题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1.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督促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

司对种植产业园所有灌溉管网全面检查和维修，包括主管网和支管网，确保正常灌溉。（整改时
限：2024年8月10日前）2.责成阆中市农业农村局督促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猪场加强饲养

管理，加强环保配套设施维护，规范废弃物的处理，合理利用粪污资源，杜绝污染环境。（整改
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四、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专案工作组到阆中市桥楼乡落阳村、木兰镇白虎村回访群众代表11名，受访

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一、关于“该处有一个大型的制作喷绘广告的商户，在喷绘时，异味极大，严重影响到周边居

民的正常生活及身体健康，请督查组督促让其搬离”的问题

        责任领导：县政府副县长李红霞

        责任单位：西充县经济信息化和商务科技局

        责任人：西充县经济信息化和商务科技局局长黄俊强、西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张俊红、

西充县晋城街道办主任孙伟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佳欣广告使用的溶剂基喷墨等

原材料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专项检测，根据检测结论采取进一步措施。（整改时限：2024年8月20

日前） 2.责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晋城街道办加强政策宣传，协助佳欣广告尽快制定搬离方案，

同时积极争取周边居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整改时限：2025年1月31日前）3.责成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晋城街道办加强日常生产监管，督促企业使用合法合规原材料，废气必须经过环保设备处
理后排放。（整改时限：长期坚持）4.责成南充市西充生态环境局加强环境抽查检查，确保佳欣

广告的治污设备正常运行并达标排放。（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7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小区、村社回访群众代表5名，受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一、关于“嘉陵区白马湖水街美宇悦庭小区外面“旺角大排档”及“宜宾烧烤”，使用的气罐长期

存在漏气现象，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且在营业时，油烟机的噪音极大，同时在公共区域摆设桌椅
后，留下较多油污，未进行清理”的问题

         责任领导：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胥勇

         责任单位：南充市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人：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任毅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责令该业主对临街地面油污进行清洗，该工作已于2024年

7月15日完成；二是责令“旺角大排档”、“宜宾烧烤”两店档控制营业规模，归店经营，不得占用人

行通道从事经营性活动，整改已经完成；（整改期限：长期坚持）三是责成嘉陵区综合执法局于
2024年7月16日下达《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南嘉综执调（询）通字〔2024〕第

15113号）责令“宜宾烧烤”将油烟净化器安装在店内，于2024年7月18日前完成整改；四是责令“旺

角大排档”、“宜宾烧烤”两店瓶改管，瓶改管期间暂停营业。五是责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对“

旺角大排档”、“宜宾烧烤”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整改期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店铺周边小区、社区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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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阆中市辖区大北农集团万头生猪养殖场‘该处的养猪场离周边居民生活区较近，选址不合理，且规模较大，生产期间噪声较大，臭气熏

天，场内粪污未经深度处理存储，直接渗透排放，长期如此严重污染地下水，同时环保设施配套不齐，且损坏严重，长期无法正常运行，消纳用地与生产规模不配套，严重影响
周边老百姓正常生活环境及身体健康，请督察组核实情况督促该养猪场进行整改，还老百姓一个绿水青山的生活环境’”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至7月16日，在南充市农业农村局的现场指导下，阆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劲松同志率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和木兰镇、桥楼乡人民政府

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为阆中市人民政府招引大北农集团于2016年12月组建。公司在阆中已建成3个万头猪场，其中桥楼1.1万头种猪繁育场（以下简

称“桥楼猪场”）和河楼2.4万头仔猪+1万头育肥养殖场（以下简称“河楼猪场”）正常生产，老观1.3万头育肥场因卫生防疫范围内农户未拆迁完毕等原因，暂未投入生产。桥楼猪场

占地500亩，2017年完成了林评、基本农田调规，总建筑面积6.6万㎡，建有一座处理规模为400m³/d的污水处理站，沼液储存池3.5万m³；2017年7月25日取得了环评批复，2018年

6月投产，2019年9月通过第三方环评验收；该场现存栏能繁母猪9200头。河楼猪场占地410亩，2017年完成了林评、基本农田调规，总建筑面积4.7万㎡，建成了一座处理规模为

250m³/d的污水处理站，沼液储存池2.7万m³；2017年5月31日取得了环评批复，2017年12月投产，2019年9月通过第三方环评验收；该场现存栏仔猪3.2万头。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督促养殖业主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为妥善解决养殖场粪肥的去向问题，市级相关部门督促阆中大北农农牧有限公司桥楼种猪场和河楼仔猪保育场分别流转养殖场周边土地

1567亩、1700亩，桥楼种猪场还达成消纳利用养殖场后山林地800亩，以满足粪肥水就近就地利用需求；督导养殖场加强粪污的收集管理，严格执行粪污“干湿分离”工艺，规范

运行粪污处理设施设备，确保粪肥处理达标、科学利用。

        2. 细化落实污染防治“网格化”工作。执行养殖场环保“网格化”管理制度，由农业农村局落实1名技术人员负责监管，明确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环保问题的现场排查，及时督促发

现问题整改；市农业农村局每年至少开展2次现场环保检查工作。

        3.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监督执法工作。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对大中型规模养殖场重点关注，不定期到场开展执法检查，及时提醒督促猪场务必按环评要求落实好各项污染防

治措施。

        （三）现场调查情况

        1. 关于“该处的养猪场离周边居民生活区较近，选址不合理，且规模较大，生产期间噪声较大，臭气熏天”的问题。阆中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司3个养殖场分别位于老观镇

、桥楼乡、木兰镇（原河楼乡），3个养殖场选址均未在我市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投产的桥楼猪场、河楼猪场均取得了环评批复文件，老观猪场暂未投产。桥楼猪场200米卫

生防护距离内涉及5户农户（其中3户实行拆迁、2户以租代拆），河楼猪场2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不涉及农户。现场走访养殖场周边木兰镇白虎村村民5户、桥楼乡落阳村村民6

户，均反映附近猪场生产期间未听到较大的噪声。群众反映的臭气问题，主要来自于养猪场猪圈内利用排风扇对猪圈进行换气降温排出的味道，调查人员现场可感官到臭味的存
在，走访木兰镇白虎村村民5户，均反映在家附近闻不到养殖场的臭味；走访桥楼落阳村村民6户，反映当天气转变或吹风时，能闻到轻微的臭味。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监测站分

别对桥楼猪场、河楼猪场进行监测（阆环监字〔2024〕第085号、第089号），监测结果显示未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声环境功能区

标准限值；所测氨气和硫化氢监测项目均未超过《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中规定的二级标准限值）”。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

        2. 关于“场内粪污未经深度处理存储，直接渗透排放，长期如此，严重污染地下水”的问题。桥楼、河楼猪场环评批复工艺均为干清粪工艺，粪污经干湿分离后，干粪通过好

氧高温发酵罐进行处理，污水经“格栅+调节池+USR中温厌氧罐+两级AO+沉淀+消毒”处理后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农田灌溉标准后用于农田灌溉，禁止外

排地表水。2个猪场配套有与规模相适应的沼液储存池、田间暂存池和利用管网。现场工作人员在大北农桥楼、河楼2个养殖场周边均未发现粪污直接外排现象及粪污排放的痕

迹，使用无人机观察2个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齐全，污水储存量低于存储池限值，2个养殖场的粪污处理与利用等设施设备均正常运行，沼液储存池等均未发现裂缝及其他可导致

渗透排放的情况。现场走访桥楼乡落阳村村民6户、木兰镇白虎村村民5户，均反映未发现养殖场粪污直接渗透排放的现象。2个养殖场所在村均通自来水，生活用水安全有保障

。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监测站对桥楼猪场、河楼猪场进行采样监测（南充阆环监字〔2024〕第085号、第089号），监测结果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

类水质标准限值。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3.关于“环保设施配套不齐，且损坏严重，长期无法正常运行，消纳用地与生产规模不配套，严重影响周边老百姓正常生活环境及身体健康”的问题。桥楼猪场、河楼猪场2个

养殖场环保设施均按照环评报告书要求建设，桥楼猪场、河楼猪场分别建设了一座处理规模为400m³/d、250m³/d的污水处理站，沼液储存池分别为3.5万m³、2.7万m³；2个养殖场

干粪处理车间、动尸处理车间、隔油池、预处理池等其它粪污处理设施设备齐全，使用无人机近距离全面观察2个养殖场设施设备运行正常。 桥楼猪场环评报告书要求土地消纳

面积须不小于1888.85亩，该养殖场实际流转土地、林地消纳面积为2367亩；河楼猪场环评报告书要求土地消纳面积须不小于1424.05亩，该养殖场实际流转土地消纳面积为1700

亩。工作组人员走访桥楼乡落阳村村民6户、木兰镇白虎村村民5户，均反映没有严重影响周边老百姓正常生活环境及身体健康的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该处有一个大型的制作喷绘广告的商户，在喷绘时，异味极大，严重影响到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及身体健康，请督查组督促让其搬离

。”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4日，县经济信息化和商务科技局、南充市西充生态环境局、县市场监管局、晋城街道办和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西充县佳欣广告制作部（以下简称“佳欣广告”）于2023年8月31日登记注册，法定代表人：胥*，男，身份证号码：511325******32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325******T68Q，经营范围是广告制作、平面设计、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

        （二）近年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8月31日，佳欣广告取得营业执照。2024年6月，晋城街道办对佳欣广告环保设施进行日常检查。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该处有一个大型的制作喷绘广告的商户，在喷绘时，异味极大，严重影响到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及身体健康，请督查组督促让其搬离”问题。2024年4月，佳欣广告租

用晋城大道三段113号川北宾馆底楼商铺1间（面积约210平方米）用于广告制作、喷绘等业务，生产场所为半封闭式，现有从业人员3人，现场设备包括喷绘机1台、写真机2台、

平板uv机1台、雕刻机1台、色带条幅机1台、活性炭环保吸附箱3台。经测算，佳欣广告年用油墨量小于10吨，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规定，

企业不属于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登记表的范畴。佳欣广告提供的溶剂基喷墨第三方检验报告显示，喷墨中甲醇、卤代烃类溶剂、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铅、镉、铬、
汞等对人体有害物质含量，符合HJ567-2010《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喷墨墨水》表3溶剂基喷墨墨水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检验报告结论为合格。经调查组实地核查，佳欣广告

在喷绘作业时确实存在异味，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嘉陵区白马湖水街美宇悦庭小区外面“旺角大排档”及“宜宾烧烤”，使用的气罐长期存在漏气现象，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且在营业时，油烟

机的噪音极大，同时在公共区域摆设桌椅后，留下较多油污，未进行清理，请督察组督促其店铺进行整改”、“旺角大排档及宜宾烧烤，夜间长期在街上的人行道上占道经营，营

业时声音极大，严重扰民。摆设桌椅后，留下较多油污，未进行清理，存在安全隐患。请督导组督促其店铺进行整改”的问题。两个问题投诉对象及投诉内容基本一致，作并案

处理。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君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1.投诉件所反映的“旺角大排档”，位于火花街道办黄莲湾社区美宇悦庭，2023年8月24日注册，法人蒲某柱，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

        2.“宜宾烧烤”营业执照名称是嘉陵区浩宇餐饮店，位于火花街道办黄莲湾社区美宇悦庭，2024年2月26日注册，法人为王某英，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情况。南充市嘉陵区旺角大排档店，经南充市嘉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于2024年2月26日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511304MADARHKX0F，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经营者：蒲某柱，经营场所：嘉陵区美宇悦庭1号楼。南充市嘉陵区浩宇餐饮店，经南充市嘉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于

2023年8月24日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511304MACTPQ0K62，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经营者：王某英，经营场所：嘉陵区美宇悦庭1号楼。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近两年来，嘉陵区对该问题所在区域做了如下工作：一是开展油烟净化器安装工作，做到凡产生油烟的餐饮及企业全部安装油烟净化

器，同步检查油烟净化器的使用清洗情况，确保油烟排放达到环保要求。二是成立了夜间中队，专项负责对夜间占道从事经营性行为的管理巡查，规范夜间占道经营秩序。三是
积极开展噪音治理，组织执法队员对餐饮店负责人宣讲餐饮所产生的噪音，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并及时处理噪音投诉。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旺角大排档”及“宜宾烧烤”，使用的气罐长期存在漏气现象，有极大的安全隐患”的问题。“旺角大排档”及“宜宾烧烤”使用的气瓶，制造日期为2022年，为南充远锦气

体有限公司专用气瓶;使用的减压阀是带防爆开关、且不可调节流量的商用国标减压阀:使用的软管是使用年限不低于8年的不锈钢金属软管;接装符合要求，一瓶一灶、卡箍紧固，

无液化石油气泄漏现象。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关于“在营业时，油烟机的噪音极大”的问题。“旺角大排档”油烟净化装置安装在店铺内，噪音对外环境影响较低；“宜宾烧烤”两月前已自行更换油烟净化器，安装在位于

小区内的铺面外墙上，净化器产生的噪音对小区居民有一定影响。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3.关于“在公共区域摆设桌椅后，留下较多油污，未进行清理”的问题，“旺角大排档”、“宜宾烧烤”经营期间，均在临街地面摆放桌椅经营，桌椅摆放处地面有数处油污痕迹

未及时进行清理。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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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道路长期无

人清扫，杂草丛

生，垃圾遍地，

环境卫生极差，

请督察组核实处

理该道路环境卫

生差的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反映：“高坪区林海北路五段，该处道路长期无人清扫，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环境卫生极差，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道路环境卫生差

的问题”。

        二、核实情况

        2024年7月15日，由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区总工会主席蒋良成安排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位于高坪区林海北路五段，在小龙街道川主庙社区辖区内，群众反映路段约500余米。该道路建成于2020年，道路建设方为南充现代物流园投资有限公司，道路

中间及两侧绿化建设方为南充现代物流园管理委员会，建成后至今未移交市政部门。道路周边分别有凯旋天地、阳光中心城一期、二期三个新建商品小区，共有住房及商铺
10615套。三个小区自2021年7月陆续开始交房，截至目前入住1700余户。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从凯旋天地、阳光中心城小区开始入住后，我区安排相关部门开展日常巡查，同时也安排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物流中队（以下简称物流中队），加强对周边临时摊贩

的管理，加大宣传力度，要求摊贩务必按照我区城市管理工作要求对垃圾进行合理合规处置，要求小龙街道办事处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和教育，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垃圾。为
了保证该区域环境卫生得到有效治理，将该区域卫生环境交付于区环卫所进行清扫保洁。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高坪区林海北路五段，该处道路长期无人清扫，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环境卫生极差，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道路环境卫生差的问题”。2024年7月15日上午，工作专班

在林海北路五段实地踏勘，发现该道路较为干净，但道路中间及两侧绿化带中杂草较多。该道路建成后至今未移交市政部门，为了保证该区域环境卫生得到有效治理，区政府将
该区域卫生环境交付于区环卫所定期安排5名环卫工人进行清扫保洁。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关于“高坪区林海北路五段，该处道路长期无人清扫，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环境卫生极

差，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道路环境卫生差的问题”

        责任领导：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区总工会主席蒋良成

        责任单位：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小龙街道办事处、高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南充现代物流

园管理委员会

        责任人：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小龙街道办事处主任冯浩、高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建

海、南充现代物流园管理委员会主任侯珺尧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责成小龙街道办事处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建立长效城

市管理机制，加强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类城市管理问题（整改时限：长期坚持）；二是
责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道路日常清扫保洁，增加垃圾清理的频率（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是责成南充现代物流园管理委员会立即清除道路中间及两侧绿化带中的杂草（已于2024年7月16

日完成整改），并加强道路中间及两侧绿化的管护，定期对绿化树木进行修剪和清除杂草（整改
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8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道路周边小区回访群众5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认

可。

无

无

无

无

    一、关于“嘉陵区白马湖水街美宇悦庭小区外面“旺角大排档”及“宜宾烧烤”，使用的气罐长期

存在漏气现象，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且在营业时，油烟机的噪音极大，同时在公共区域摆设桌椅
后，留下较多油污，未进行清理”的问题

         责任领导：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胥勇

         责任单位：南充市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人：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任毅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责令该业主对临街地面油污进行清洗，该工作已于2024年

7月15日完成；二是责令“旺角大排档”、“宜宾烧烤”两店档控制营业规模，归店经营，不得占用人

行通道从事经营性活动，整改已经完成；（整改期限：长期坚持）三是责成嘉陵区综合执法局于
2024年7月16日下达《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南嘉综执调（询）通字〔2024〕第

15113号）责令“宜宾烧烤”将油烟净化器安装在店内，于2024年7月18日前完成整改；四是责令“旺

角大排档”、“宜宾烧烤”两店瓶改管，瓶改管期间暂停营业。五是责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对“

旺角大排档”、“宜宾烧烤”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整改期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店铺周边小区、社区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一、关于“该处道路尽头的排污口直接将污水排至嘉陵江”的问题

        责任领导：阆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杜翃宇

        责任单位：阆中市人民政府

        责任人：阆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寇银德、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局长刘波、阆中市保

宁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建军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市住建局对新村路西段、西郊街、西园街等道路的

市政雨污管网进行排查和清淤，特别是施工工地和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周边以及常年易淤积管
段，提高现有设施排水能力。（整改时限：2024年12月31日前）2.责成市住建局实施阆中市西园

片区老旧小区雨污水管网分流改造，化粪池清掏疏通及地面开挖恢复等建设，确保小区雨污分流
和排水通畅。（整改时限：2026年12月底前）

        二、关于“臭气熏天、无人管理”的问题

        责任领导：阆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杜翃宇

        责任单位：阆中市人民政府

        责任人：阆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寇银德、阆中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张建华、阆中市

保宁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建军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保宁街道办事处协调环卫处定期对排水口周边及河

岸的垃圾进行清理，确保环境良好。（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2.充分论证排口位置调

整的可行性，视结果再做调整。（整改时限：2024年12月底前）

        三、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点周边小区回访群众代表6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

认可。

    一、关于“荆溪街道协兴村8组24号自己家被该组修建的铁路包围在中间，火车经过产生极大

的噪音，严重影响到自己家人的正常生活，故请帮助自己家进行搬迁”问题

        责任领导：顺庆区委常委、副区长陈崛

        责任单位：顺庆区发展和改革局（区铁办），顺庆生态环境局，荆溪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顺庆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唐学亭，顺庆生态环境局局长何进、荆溪街道办事处主任

罗四维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顺庆区发展和改革局、荆溪街道办事处对该户决定对

该户安装隔声窗，减缓噪声带来的影响（整改时限：在2024年8月6日）。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工作专班到南充市顺庆区荆溪街道协兴村回访群众代表15名，受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该处“旺角大排

档”及“宜宾烧烤

”，使用的气罐

长期存在漏气现

象，有极大的安

全隐患，且在营

业时，油烟机的

噪音极大，同时

在公共区域摆设

桌椅后，留下较

多油污，未进行

清理，请督察组

督促其店铺进行

整改。

该处道路尽头的

排污口直接将污

水排至嘉陵江，

臭气熏天，无人

管理，请督察组

核实处理该处排

污的问题。

自己家被该组修

建的铁路包围在

中间，火车经过

产生极大的噪

音，严重影响到

自己家人的正常

生活，故请帮助

自己家进行搬迁

。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嘉陵区白马湖水街美宇悦庭小区外面“旺角大排档”及“宜宾烧烤”，使用的气罐长期存在漏气现象，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且在营业时，油烟

机的噪音极大，同时在公共区域摆设桌椅后，留下较多油污，未进行清理，请督察组督促其店铺进行整改”、“旺角大排档及宜宾烧烤，夜间长期在街上的人行道上占道经营，营

业时声音极大，严重扰民。摆设桌椅后，留下较多油污，未进行清理，存在安全隐患。请督导组督促其店铺进行整改”的问题。两个问题投诉对象及投诉内容基本一致，作并案

处理。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君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1.投诉件所反映的“旺角大排档”，位于火花街道办黄莲湾社区美宇悦庭，2023年8月24日注册，法人蒲某柱，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

        2.“宜宾烧烤”营业执照名称是嘉陵区浩宇餐饮店，位于火花街道办黄莲湾社区美宇悦庭，2024年2月26日注册，法人为王某英，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情况。南充市嘉陵区旺角大排档店，经南充市嘉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于2024年2月26日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511304MADARHKX0F，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经营者：蒲某柱，经营场所：嘉陵区美宇悦庭1号楼。南充市嘉陵区浩宇餐饮店，经南充市嘉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于

2023年8月24日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511304MACTPQ0K62，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经营者：王某英，经营场所：嘉陵区美宇悦庭1号楼。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近两年来，嘉陵区对该问题所在区域做了如下工作：一是开展油烟净化器安装工作，做到凡产生油烟的餐饮及企业全部安装油烟净化

器，同步检查油烟净化器的使用清洗情况，确保油烟排放达到环保要求。二是成立了夜间中队，专项负责对夜间占道从事经营性行为的管理巡查，规范夜间占道经营秩序。三是
积极开展噪音治理，组织执法队员对餐饮店负责人宣讲餐饮所产生的噪音，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并及时处理噪音投诉。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旺角大排档”及“宜宾烧烤”，使用的气罐长期存在漏气现象，有极大的安全隐患”的问题。“旺角大排档”及“宜宾烧烤”使用的气瓶，制造日期为2022年，为南充远锦气

体有限公司专用气瓶;使用的减压阀是带防爆开关、且不可调节流量的商用国标减压阀:使用的软管是使用年限不低于8年的不锈钢金属软管;接装符合要求，一瓶一灶、卡箍紧固，

无液化石油气泄漏现象。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关于“在营业时，油烟机的噪音极大”的问题。“旺角大排档”油烟净化装置安装在店铺内，噪音对外环境影响较低；“宜宾烧烤”两月前已自行更换油烟净化器，安装在位于

小区内的铺面外墙上，净化器产生的噪音对小区居民有一定影响。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3.关于“在公共区域摆设桌椅后，留下较多油污，未进行清理”的问题，“旺角大排档”、“宜宾烧烤”经营期间，均在临街地面摆放桌椅经营，桌椅摆放处地面有数处油污痕迹

未及时进行清理。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阆中市新村路西段该处道路尽头的排污口直接将污水排至嘉陵江，臭气熏天、无人管理，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处排污的问题”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由阆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杜翃宇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位于新村路西段和阆水西路交界处道路下沿江游步道旁，系古城区雨洪排口，排口编号：FD5113810229YH00。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自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以来，阆中市住建局全面排查了城市雨洪排口前端市政排水管网，对新产生的问题排口采取了封堵、截流、分流、泵送等有效措施实施了整治，

排查整治后，无生活污水直排现象，实现了在晴天无排水的阶段性目标。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水务局、海事处等单位对排口及周边水域开展了常态化监管，阆中市综执局、
保宁办事处也将城区沿江排口纳入清扫保洁范围，定期对河道漂浮物进行打捞和清理。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该处道路尽头的排污口直接将污水排至嘉陵江”的问题。群众反映点位实为新村路西段和阆水西路交界处道路下沿江游步道旁雨洪排口，该排口距离主河道约80米，

紧邻河滩水面。针对该排口，市住建局建立日常巡查制度，晴天时未发现雨水排出。但遇暴雨天气时，上游亭子口电站泄洪、古城区内涝严重，加之该处排口所在的西园片区老
旧小区内排水管网雨污未分流、管径小，雨污水收集过水能力不足，导致雨污混排进入市政雨水管道，通过新村路排口排出。2024年6月25日—27日，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对

全市排污开展全年例行监测时，该排口在晴天无排水。2024年7月7日至15日，由于阆中市连降暴雨，排口出现雨污混排现象，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对排口水质进行采样监测，

结果为劣Ⅴ类水质，排水异常（监测报告编号：南充阆环监字（2024）第086号）。经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2.关于“臭气熏天、无人管理”的问题。因嘉陵江阆中段上下游均设置水电站，河道水体整体流动缓慢，经过长期沉淀形成淤泥，导致排口周边有一定异味。经过对周边群众

的走访询问，该排口处在下暴雨时存在一定异味，检查组人员现场可感官到异味存在。经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该信访件与信访编号SD24LD0714NC26信访件为重复件。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顺庆区荆溪街道协兴村8组24号自己家被该组修建的铁路包围在中间，火车经过产生极大的噪音，严重影响到自己家人的正常生活，故请

帮助自己家进行搬迁”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顺庆区委常委、副区长陈崛率顺庆区发改局（区铁办）、顺庆生态环境局、荆溪街道办事处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兰渝铁路和成达万高铁。兰渝铁路业主单位为兰渝公司，兰渝铁路于2016年通车运行。成达万高铁业主单位为成达万公司，成达万高铁为在建铁路，计划于

2027年底通车。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顺庆区发改局（区铁办）是顺庆区协调铁路建设牵头单位，近年来，积极落实生态环保政策，全力做好铁路建设方面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是积极协调铁路建设业主单位

完成环评批复前期工作，并严格执行先批复后建设的基本建设程序，兰渝铁路于2008年取得环评批复，成达万铁路于2022年1月7日取得环评批复。二是加强对在建铁路落实环保

措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配合区生态环境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通局等部门多次开展联合检查，下发整改通知1次。三是积极协调处理铁路建设及运营中产生的各类环保

污染问题，如居民反应的达成铁路噪声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如协调铁路建设单位在汉巴南铁路和成达万铁路沿线设置声屏障并安装隔声窗，目前全区已安装13355.39平方米

隔声窗，声屏障1134米。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荆溪街道协兴村8组24号自己家被该组修建的铁路包围在中间，火车经过产生极大的噪音，严重影响到自己家人的正常生活，故请帮助自己家进行搬迁”问题。荆溪街

道协兴村8组24号户主何某宇，该户房屋位于兰渝铁路高南线上行线与在建的成达万高铁之间。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新建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达州南（含）至成都段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22〕4号），减缓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第三条规定“严格落实针对距铁路外轨中心线30米范围内噪声敏感建筑物提出的拆迁或功能置换措施，纳

入工程拆迁一并实施”，经测量，该户房屋距高南线上行线46.93米，距成达万高铁外轨中心线134.83米，因此未纳入铁路环保拆迁范围。2024年7月15日，南充市顺庆生态环境局

委托四川甲乙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处进行噪声采样监测，监测报告（甲乙检字(2024）第07102W号）结论显示：在1#点位（铁路东侧3米处）在17：45-18：45时（期间通过火

车5辆）、22：00-23：00（期间通过火车3辆）进行噪声采样监测，检测结果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 4a类功能区域限值；2#点位（铁路东侧25米处）在

17：45-18：45时（期间通过火车5辆）、22：00-23：00（期间通过火车3辆）进行噪声采样监测，检测结果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 4a类功能区域限值。

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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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均有较多人

员在该处使用高

音喇叭唱歌，声

音很大，极其影

响附近居民的生

活，期间已多次

反馈无果，故请

督察组核实情况

处理该处噪音扰

民的问题。

    该信访件与信访编号SD24LD0714NC23信访件为重复件。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嘉陵区嘉南路段四段火花公园内每天有较多人员在该处使用高音喇叭唱歌，声音很大，极其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期间已多次反馈无

果，故请督察组核实情况处理该处噪音扰民”的问题。此案与编号SD24LD0714NC23重复。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6日，由刘天灵副区长第一时间率专案工作组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单位基本情况

        火花公园位于嘉陵区南湖街道都尉坝社区嘉南路段四段，占地100亩，于2008年建成投运，主要功能是休闲娱乐及应急避难，三面临街，西面靠近公园大地小区。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南湖派出所和都尉坝社区对嘉南路段四段火花公园加强巡查联合执法，强化对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的宣传引导，及时做好群众的沟通工作。

        （三）现场调查情况

        1. 关于“嘉陵区嘉南路段四段火花公园内每天有较多人员在该处使用高音喇叭唱歌，声音很大，极其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问题。现场调查发现，火花公园内早、中、晚均长

期有老年人使用户外移动式音箱进行唱歌消遣，傍晚有中老年居民在公园内跳广场舞，使用音箱播放舞曲，声音通过音箱扩散对附近居民生活有一定程度影响，现场噪音较高。
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2.关于“多次反馈无果”问题。据了解：每次接到举报或投诉，公安机关和综合行政执法及辖区党政协同开展劝解和政策宣传，群众已表示理解尽量降低噪音，经调查，群众

反映情况不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关于“嘉陵区嘉南路段四段火花公园内每天有较多人员在该处使用高音喇叭唱歌，声音很

大，极其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期间已多次反馈无果，故请督察组核实情况处理该处噪音扰民”的

问题

        责任领导：南充市嘉陵区副区长刘天灵

        责任单位：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南湖街道办

        责任人：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分局常务副局长李黄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任毅、南湖街道办

主任戚丁元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南湖派出所在火花公园内设立提示牌，建议居民在12:00-

14:00、22:00-6:00尽量不使用音箱扰民，在其他时段降低音箱音量。（整改时限：2024年7月16日

前）2.责成南湖派出所加强巡查，对噪音扰民情况进行制止。（整改时限：长期坚持）3.责成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南湖派出所对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加强宣传，及时与群众进行沟通协调。（整改时
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下午，专案工作组到嘉南路段四段火花公园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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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

区

嘉陵

区学

府路

地中

海蓝

别墅

区11

栋

该处的业主，在
公共绿化区域内
安装较大的商用
空调外机，正对
小区内，运行时
产生极大的噪
音，严重影响休
息，故请督察组
核实处理该处噪
音扰民的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嘉陵区学府路地中海蓝别墅区11栋在公共绿化区域安装较大的商用空调外机，正对小区内，运行时产生极大的噪音，严重影响休息”和“工

作人员前往核实时，自己担心检测时，业主未将空调打开，影响数据”的问题。该问题与本轮次SD24LD0715NC08号重复。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胥勇第一时间带领专案工作组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地中海蓝别墅区11栋位于嘉陵区滨江南路一段13号地中海蓝小区内，修建于2005年，属于私人住宅。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行政审批情况。无。

        2.行政主管部门工作情况。近年来，火花街道办事处督促该小区物业和业委会加强管理，及时调解居民矛盾，做到发现问题有人处理，并结合当前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对小区

环境进行全面清理，建立小区整改工作机制。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嘉陵区学府路地中海蓝别墅区11栋在公共绿化区域安装较大的商用空调外机，正对小区内，运行时产生极大的噪音，严重影响休息”的问题，2024年7月15日火花街道

办与社区到现场查看了解，该处业主中央空调于2023年 5月安装，其空调主机型号为：惠而浦水冷两联供机组HEP-10RC/ASHP,空调外机位于地中海蓝别墅区11栋入户花园处公

共区域，四周栽种有一圈景观竹，运行时存在一定声响，经火花街道办与区环保监测站对接了解，监测站只能对小区共有环境进行监测，无法独立对私有住户空调单独监测；火
花街道办于2024年7月15日联系空调售后方进行现场检测，测试点为距离主机10米位置（上午9.00）测试噪音56db,该住户常用制冷量为4HP，经技术人员屏蔽一组中央空调机

组，独立运行一台主机二十分钟后（上午9.40）距离主机10米相同位置测试噪音为30db，屏蔽一台主机后运行噪音明显降低。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关于“嘉陵区学府路地中海蓝别墅区11栋在公共绿化区域安装较大的商用空调外机，正对

小区内，运行时产生极大的噪音，严重影响休息”的问题

        责任领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胥勇

        责任单位：火花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火花街道办事处主任蒋鹏，火花街道镇庆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慰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令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业主对空调外机进行清洁；（已于2024年7月15日完

成）2.责成业主按照现调试后的主机运行模式进行使用空调；（整改时限：长期坚持）3.责成火花

街道镇庆寺社区落实好巡查监管责任，遇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整改时限：立行立改
并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火花街道办事处组织工作人员到被投诉别墅周围6户住户进行回访，回访人

员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无

无

    一、关于“荆溪街道协兴村8组24号自己家被该组修建的铁路包围在中间，火车经过产生极大

的噪音，严重影响到自己家人的正常生活，故请帮助自己家进行搬迁”问题

        责任领导：顺庆区委常委、副区长陈崛

        责任单位：顺庆区发展和改革局（区铁办），顺庆生态环境局，荆溪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顺庆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唐学亭，顺庆生态环境局局长何进、荆溪街道办事处主任

罗四维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顺庆区发展和改革局、荆溪街道办事处对该户决定对

该户安装隔声窗，减缓噪声带来的影响（整改时限：在2024年8月6日）。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工作专班到南充市顺庆区荆溪街道协兴村回访群众代表15名，受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自己家被该组修

建的铁路包围在

中间，火车经过

产生极大的噪

音，严重影响到

自己家人的正常

生活，故请帮助

自己家进行搬迁

。

    该信访件与信访编号SD24LD0714NC26信访件为重复件。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顺庆区荆溪街道协兴村8组24号自己家被该组修建的铁路包围在中间，火车经过产生极大的噪音，严重影响到自己家人的正常生活，故请

帮助自己家进行搬迁”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顺庆区委常委、副区长陈崛率顺庆区发改局（区铁办）、顺庆生态环境局、荆溪街道办事处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兰渝铁路和成达万高铁。兰渝铁路业主单位为兰渝公司，兰渝铁路于2016年通车运行。成达万高铁业主单位为成达万公司，成达万高铁为在建铁路，计划于

2027年底通车。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顺庆区发改局（区铁办）是顺庆区协调铁路建设牵头单位，近年来，积极落实生态环保政策，全力做好铁路建设方面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是积极协调铁路建设业主单位

完成环评批复前期工作，并严格执行先批复后建设的基本建设程序，兰渝铁路于2008年取得环评批复，成达万铁路于2022年1月7日取得环评批复。二是加强对在建铁路落实环保

措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配合区生态环境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通局等部门多次开展联合检查，下发整改通知1次。三是积极协调处理铁路建设及运营中产生的各类环保

污染问题，如居民反应的达成铁路噪声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如协调铁路建设单位在汉巴南铁路和成达万铁路沿线设置声屏障并安装隔声窗，目前全区已安装13355.39平方米

隔声窗，声屏障1134米。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荆溪街道协兴村8组24号自己家被该组修建的铁路包围在中间，火车经过产生极大的噪音，严重影响到自己家人的正常生活，故请帮助自己家进行搬迁”问题。荆溪街

道协兴村8组24号户主何某宇，该户房屋位于兰渝铁路高南线上行线与在建的成达万高铁之间。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新建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达州南（含）至成都段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22〕4号），减缓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第三条规定“严格落实针对距铁路外轨中心线30米范围内噪声敏感建筑物提出的拆迁或功能置换措施，纳

入工程拆迁一并实施”，经测量，该户房屋距高南线上行线46.93米，距成达万高铁外轨中心线134.83米，因此未纳入铁路环保拆迁范围。2024年7月15日，南充市顺庆生态环境局

委托四川甲乙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处进行噪声采样监测，监测报告（甲乙检字(2024）第07102W号）结论显示：在1#点位（铁路东侧3米处）在17：45-18：45时（期间通过火

车5辆）、22：00-23：00（期间通过火车3辆）进行噪声采样监测，检测结果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 4a类功能区域限值；2#点位（铁路东侧25米处）在

17：45-18：45时（期间通过火车5辆）、22：00-23：00（期间通过火车3辆）进行噪声采样监测，检测结果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 4a类功能区域限值。

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顺庆

区

顺庆

区荆

溪街

道协

兴村8

组24

号

12

SD24LD0

714NC15

、
SD24LD0

714NC26



15
SD24LD0

714NC20

顺庆

区

顺庆

区锦

程路

26号

青山

花店

楼下

该处有一家川渝

亮肥肠，经营

时，产生极大的

油烟味，影响附

近店铺经营，故

请督察组核实情

况要求商家整改

。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顺庆区锦程路26号青山花店楼下有一家川渝亮肥肠，经营时产生极大的油烟味，影响附近店铺经营”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由顺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蒈率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舞凤街道办事处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顺庆区锦程路26号青山花店楼下有一家“川渝亮肥肠”餐饮店，实际位于南充市顺庆区锦程路16号，属铁投锦华府小区，为三层独栋商业体底层商铺，该商铺面积

为148㎡。该店于2024年6月6日开业，已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主要经营中餐蒸菜和烧菜，经营方式为堂食。营业时间为11时—21时。该店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和油

水分离设备，油烟接入该栋商业的主烟道通过三楼平台上顶排放。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当重要工作来抓，并多次联合街道办事处、社区、辖区派出所等部门针对辖区内餐饮店餐厨油烟、露天烧烤等夜间

占道经营行为开展专项整治。以劝导为主，执法为辅，对于长期占道经营拒不整改的商家或个人采取占道物品先行证据登记保全措施进行暂扣及行政处罚，取得了有效成果。同
时向全社会公开投诉举报热线电话12319和0817-2260110，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持续加大对举报投诉的查处力度，及时发现并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顺庆区锦程路26号青山花店楼下有一家川渝亮肥肠，经营时产生极大的油烟味，影响附近店铺经营”问题。“川渝亮肥肠店”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和油水分离器，油烟经

净化后通过商业专用烟道上顶排放，厨房操作间有窗户，操作期间偶尔开窗。铁投锦华府小区独栋商业体在每家商铺均设置了排烟口，接入共用主烟道。锦程路26号三楼“青山

花店”和“舒清眼科”商铺预留接入公共主烟道的排烟口在装修时未封闭处理，该独栋商业体的餐饮店经营时会通过两家店铺的预留的排烟口溢出，产生油烟味。经调查，群众反映

情况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关于“顺庆区锦程路26号青山花店楼下有一家川渝亮肥肠，经营时产生极大的油烟味，影

响附近店铺经营”问题

        责任领导：顺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蒈

        责任单位：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舞凤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何思明、舞凤街道办事处主任牛宁

        （一）行政处罚情况。2024年7月15日，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

理条例》第45条6款的规定，对锦程路16号“川渝亮肥肠”店油烟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行为，处以罚

款贰佰元整（南顺综执（舞凤）当罚决字〔2024〕第105号）。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督促小区物业公司公共烟道

预留口进行封闭处理，防止油烟从此地逸出（整改时限：立行立改）。2.责成顺庆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督促川渝亮肥肠店封闭厨房后窗户，经营期间油烟净化设备保持正常使用，并定期进行清
洗，建立清洗台账（整改时限：立行立改）。3.责成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舞凤街道办事处

周家坝社区及锦华府小区物业公司加强对餐饮店的日常巡查，采取日常巡查、不定期抽查等方
式，确保整改成效（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7月16日，华凤街道办事处到被投诉小区周边回访群众代表20名，对办理情况进行了通报，受

访者填写《满意度测评表》，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无

无

    一、关于“老板长期将污水与猪粪排放至农田和水库内”的问题

        责任领导：阆中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杨劲松

        责任单位：阆中市人民政府

        责任人：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侯强、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局长刘波、阆中市洪山镇人民

政府镇长赵波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由副市长杨劲松牵头，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

态环境局、阆中市洪山镇人民政府督办，持续巡查养殖场沟渠污水排放状况、粪污管网运行情
况，一旦发现有污水、猪粪排放至农田和堰塘的情况，立即追溯污染源头、污染原因，及时处
理，严防养殖场污水、猪粪排至农田和堰塘。（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关于“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的问题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由副市长杨劲松牵头，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

态环境局、阆中市洪山镇人民政府督办，加大对养殖场的监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巡查养殖场生
产状况，督促、指导养殖场规范处理死猪，严禁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整改时限：长期坚
持）

        三、关于“老板经常将死猪通过基地内的加工厂进行粉碎，产生极大的恶臭”的问题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阆中新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洪山镇得阳村猪场在猪场

环保区内新建1个20m³的冷冻库，用于暂存病死生猪及胎衣等病害产品；在高温化制设备系统中新

增水淋塔装置，以便于消除臭气。（整改时限：考虑动物疫病防控安全需要，预计完成时间在
2024年10月31日前）

        四、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5日，专案工作组到阆中市洪山镇得阳村、封阳村回访群众代表9名，受访者对投

诉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该组有一家养猪

场，长期将污水

与猪粪排放至农

田和水库内，并

将死猪直接掩埋

在猪场里，每天

散发极大的臭

味，严重污染环

境及水源，曾向

相关部门反映，

均无结果，故请

督察组核实处理

该处环境污染的

问题。

    该信访件与信访编号SD24LD0713NC21、SD24LD0714NC03信访件为重复件。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该组有一家养猪场，长期将污水与猪粪排放至农田和水库内，并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每天散发极大的臭味，严重污染环境及水

源，曾向相关部门反映，均无结果，故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处环境污染的问题”（第SD24LD0713NC21号和第SD24LD0714NC21号，为重复件）和“该处有一家新希望六合养殖基

地，老板经常将死猪通过基地内的加工厂进行粉碎，产生极大的恶臭，影响居住环境，故请督察组核实情况处理该处环境污染的问题”（第SD24LD0715NC37和第

SD24LD0714NC03号，为重复件）和“该处希望集团在此处的养猪场（仅此一家），直接进行排污，臭味极大，并污染了封阳村5组村民的生活水源及农田，故请督查组核实处理

该处养猪场排污的问题”（第SD24LD0715NC10和第SD24LD0706NC12，为重复件）。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4日至7月15日，在南充市农业农村局的现场指导下，阆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劲松同志率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和洪山镇人民政府成立工作

专班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阆中新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新希望集团下属公司）洪山镇得阳村猪场，为商品仔猪繁育场，2022年1月正式投产，设计存栏种猪6750头，现存栏能繁母猪

6655头、种公猪37头。该养殖场占地226.8亩（其中封阳村0.8亩），建有配备自动料线及饲喂系统、自动环控系统、夏季水帘降温系统、自动饮水饲喂系统等的标准化猪舍3.3万

m2，氧化塘3.2万m³，圈舍下粪水池2万m³。2020年9月完成了林评、基本农田调规、水土保持论证、取水证。2021年6月25日取得了环评批复，2023年1月完成了环评验收。该养

殖场环评报告批复的养殖废弃物处理工艺为粪污经干湿分离后，猪粪便、病死猪及母猪分娩物等固体废弃物经高温堆肥发酵处理后生产有机肥，液体粪污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
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中旱作标准，用于周边旱地灌溉，做到综合利用、不外排。为推进养殖场粪肥实现资源化利用，该养殖场与阆中市洪山镇得阳村签订

粪肥消纳协议5021.8亩，并与当地村民签订流转土地400亩（其中封阳村308.64亩，得阳村91.36亩）消纳利用粪肥水。该养殖场2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涉及41户农户（其中39户实

行以租代拆、2户因拆迁款问题未谈妥）。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 督促养殖业主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为妥善解决养殖场粪肥的去向问题，市级相关部门督促阆中市新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洪山镇得阳村猪场与得阳村村民委员会先后签订粪

肥土地消纳协议5021.8亩，以满足粪肥就近就地利用需求；督导养殖场加强粪污的收集管理，严格执行粪污“干湿分离”工艺，规范运行粪污处理设施设备，确保粪肥处理达标、

科学利用。

        2. 细化落实污染防治“网格化”工作。执行养殖场环保“网格化”管理制度，由农业农村局落实1名技术人员负责监管，明确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环保问题的现场排查，及时督促发

现问题整改；市农业农村局每年至少开展2次现场环保检查工作。

        3.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监督执法工作。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对大中型规模养殖场重点关注，不定期到场开展执法检查，及时提醒督促猪场务必要按环评要求落实好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

        （三）现场调查情况

        1. 关于“老板长期将污水与猪粪排放至农田和水库内”的问题。该养殖场环评报告批复的养殖废弃物处理工艺为粪污经干湿分离后，猪粪便、病死猪及母猪分娩物等固体废弃

物经高温堆肥发酵处理后生产有机肥，液体粪污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中旱作标准，用于周边旱地灌溉，做到综合利用、不外排。为

推进养殖场粪肥实现资源化利用，养殖场配套有圈舍下粪水池2万m³，氧化塘3.2万m³，与阆中市洪山镇得阳村签订粪肥消纳协议5021.8亩，并与当地村民签订流转土地400亩（其

中封阳村308.64亩，得阳村91.36亩），通过管网实现粪肥水消纳利用。工作组人员在养猪场周边沟渠、农田以及封阳村的农田、消纳土地均未发现被排污物明显污染的痕迹；当

地所称的“水库”实为一个名叫“观堰”的堰塘，调查封阳村2组村民8户，均未发现将污水与猪粪排放至农田和堰塘的情况。2024年7月14日，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封阳村观

堰和进田的沟渠的水进行了采样和监测分析，南充阆环监字（2024）第084号监测报告显示：封阳村观堰和进田的沟渠水点位水质pH、化学需氧量、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悬浮物

、总铅、总镉、总汞、总砷监测项目均未超过《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表1中旱地作物标准限值。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 关于“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的问题。该养殖场环评报告载明病死猪及母猪分娩物等固体废弃物经破碎和高温发酵处理后生产有机肥，无害化处理设备最大负荷可达1.5

吨/8小时。查阅该养殖场的无害化处理台账，每天的处理量为0-15头仔猪不等，完全能够满足猪场生产需要；为防止动物疫病传播，猪场制定了严格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制

度，病死猪必须经过高温化制处理，严禁随意处置；调查封阳村2组村民8户均反映未发现猪场有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的情况；调查人员使用无人机观察养殖场，未发现掩埋

死猪的情况；该养殖场管理人员也表示死猪全部经过了无害化处理设备处理，未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3. 关于“曾向相关部门反映，均无结果”的问题。2022年至2024年，阆中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多次处理洪山镇得阳村养殖场信访投诉件。举报内容主要涉及猪

场建设审批手续是否齐全、猪场卫生防护距离是否符合要求、污染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臭气、堰塘水质污染、粪污消纳不规范、房屋拆迁补偿等问题。自2022年以来，阆中

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洪山镇人民政府，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多次到现场调查核实和处置，同时邀请第三方机构对养殖场周边空气进行监测；通过约谈、责
令限期整改以及行政处罚等方式督促该养殖场进一步完善雨污分流、粪污综合利用等环境保护措施。2023年6月后，该养殖环保措施基本整改到位，群众对该养殖场的投诉明显

减少。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4. 关于“老板经常将死猪通过基地内的加工厂进行粉碎，产生极大的恶臭”的问题。该养殖场在对病死猪进行高温化制处理时有臭味释放，调查人员在养殖场附近未闻到明显

臭味；走访封阳村2组村民9户、得阳村5组村民5户，其中5户反映以前有臭味，但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臭味，9户反映有轻微臭味。2024年7月14日，在该养殖场对病死猪进行高温

化制处理时，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谢邦俊家点位的空气进行了采样和监测分析，南充阆环监字（2024）第084号监测报告显示：谢邦俊家点位10:45-11:45所测氨气和硫

化氢监测结果均未超过《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中规定的二级标准限值。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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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区停车场的
角落里面，生活
及建筑垃圾堆放
了几年，一直未
进行清理，严重
影响到业主的正
常生活，请督察
组核实处理该停
车场堆放垃圾的
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顺庆区西华路米兰阳光，该小区停车场的角落里面，生活及建筑垃圾堆放了几年，一直未进行清理，严重影响到业主的正常生活，请督

察组核实处理该停车场堆放垃圾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顺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蒈赓即率舞凤街道办事处、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米兰阳光小区位于顺庆区西华路二段38号，由南充同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修建，于2010年10月交付，已全部交付。小区占地面积4.4243万㎡，建筑面积9万㎡，有建筑

9栋，其中高层2栋，共458户，常住人口1078人。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为四川金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一直以来，舞凤街道办事处针对辖区生活垃圾清理清运工作，严格落实环保网格监管责任，要求街道办事处14个社区定期对辖区内各类物业小区（含三无小区）的环境卫生

进行自查整治，开展环境卫生检查，严格督促物业公司加大对小区内的日常保洁和生活垃圾清运力度。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顺庆区西华路米兰阳光，该小区停车场的角落里面，生活及建筑垃圾堆放了几年，一直未进行清理，严重影响到业主的正常生活，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停车场堆放垃

圾”的问题。群众反映的点位位于米兰阳光小区停车场5栋的一个角落。该小区已交付近14年，设有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但因现小区已无集中装修的情况，未设置装修垃圾集中

堆存点，存在极少数用户翻新装修时将装修垃圾、废弃家具丢弃于此，同时部分住户顺手将生活垃圾也丢至该处，导致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堆产生臭味，并积存了4个月左右

时间未进行清理，影响群众生活。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关于“顺庆区西华路米兰阳光，该小区停车场的角落里面，生活及建筑垃圾堆放了几年，

一直未进行清理，严重影响到业主的正常生活，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停车场堆放垃圾”的问题

        责任领导：顺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蒈

        责任单位：舞凤街道办事处、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人：舞凤街道办事处主任牛宁、顺庆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何思明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舞凤街道督促该小区物业公司立即组织车辆、人员

清理此点位垃圾，恢复小区环境卫生，已于7月15日完成；（整改时限：立行立改）2.责成舞凤街

道办事处督促物业公司加强对小区环境卫生的监管力度，建立长效机制，确保物业公司履行职
责，为居民创造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督促翻新装修的住户合理合法处置装
修垃圾和废弃家具，不得随意倾倒丢弃。（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7月16日，舞凤街道办事处到被投诉小区周边回访群众代表20名，对办理情况进行了通报，受

访者填写《满意度测评表》，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无

    一、关于“柴井乡八景营村的水井在河边上，受到河水污染，无法正常使用”问题

        责任领导：仪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唐弘平

        责任单位：仪陇县水务局、仪陇县柴井乡人民政府

        责任人：仪陇县水务局局长吴永生、仪陇县柴井乡人民政府乡长邓园凯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柴井乡人民政府采取进村入户的方式将水井水质及

河水水质监测情况向群众讲清讲明，得到群众认同。（整改时限：立行立改）2.责成柴井乡八景

营村民委员会组织受益农户清淘3处高位水池、打扫周边卫生及疏通排水系统。按照“谁受益、谁

管护”的原则，进一步压实水管员管护责任，定期清洁高位水池，确保群众生活用水安全。（整改

时限：2024年7月18日前，长期坚持）3.责成柴井乡人民政府持续推进河长制工作，加强巡河护

河，确保河水水质持续达标。（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关于“请督察组核实情况帮助该村的村民安装自来水”的问题

      责任领导：仪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唐弘平

       责任单位：仪陇县水务局、仪陇县柴井乡人民政府

       责任人：仪陇县水务局局长吴永生、仪陇县柴井乡人民政府乡长邓园凯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县水务局组织四川德运水投公司对八景营村5社（原9

社）自来水安装工程进行调研论证，再进一步处理。（整改期限：2024年12月30日）

        三、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工作专班到柴井乡八景营村5社回访6户用水群众代表，走访群众对投诉办理

结果表示认可。

无

无

无

    一、关于“老板长期将污水与猪粪排放至农田和水库内”的问题

        责任领导：阆中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杨劲松

        责任单位：阆中市人民政府

        责任人：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侯强、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局长刘波、阆中市洪山镇人民

政府镇长赵波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由副市长杨劲松牵头，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

态环境局、阆中市洪山镇人民政府督办，持续巡查养殖场沟渠污水排放状况、粪污管网运行情
况，一旦发现有污水、猪粪排放至农田和堰塘的情况，立即追溯污染源头、污染原因，及时处
理，严防养殖场污水、猪粪排至农田和堰塘。（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关于“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的问题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由副市长杨劲松牵头，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

态环境局、阆中市洪山镇人民政府督办，加大对养殖场的监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巡查养殖场生
产状况，督促、指导养殖场规范处理死猪，严禁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整改时限：长期坚
持）

        三、关于“老板经常将死猪通过基地内的加工厂进行粉碎，产生极大的恶臭”的问题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责成阆中新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洪山镇得阳村猪场在猪场

环保区内新建1个20m³的冷冻库，用于暂存病死生猪及胎衣等病害产品；在高温化制设备系统中新

增水淋塔装置，以便于消除臭气。（整改时限：考虑动物疫病防控安全需要，预计完成时间在
2024年10月31日前）

        四、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5日，专案工作组到阆中市洪山镇得阳村、封阳村回访群众代表9名，受访者对投

诉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一、关于“嘉陵区碧桂园小区后面音空山隧道该处修建隧道，未进行洒水作业，扬尘极大，严

重影响到自己果园的果子”及“己于2024年7月14日致电督察组反映该处在修建隧道，未进行洒水作

业，扬尘极大的问题，现目前还未进行处理，故询问何时才会进行处理”问题

        责任领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胥勇

        责任单位：区交通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南湖街道办、南充市嘉陵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

        责任人：区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彭鸿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任毅，南湖街

道办党工委书记腾银升，南充市嘉陵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经理黄刚，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韩义

        （一）行政处罚情况。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区交通局牵头加强对音空山隧道项目建设过程中环

境保护监督检查；2.责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对施工现场扬尘污染的防治监管；3.责成南湖街道

办落实属地日常管理责任；4.责成南充市嘉陵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施工期

的环境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扬尘污染；5.责成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严格落实扬尘

防治措施。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音空山隧道周边回访群众代表2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

结果表示认可。

该组有一家养猪

场，长期将污水

与猪粪排放至农

田和水库内，并

将死猪直接掩埋

在猪场里，每天

散发极大的臭

味，严重污染环

境及水源，曾向

相关部门反映，

均无结果，故请

督察组核实处理

该处环境污染的

问题。

该处在修建隧

道，未进行洒水

作业，扬尘极

大，严重影响到

自己果园的果

子，请督察组核

实处理该处修建

隧道扬尘极大的

问题。

该村的水井在河

边上，受到河水

污染，无法正常

使用，请督察组

核实情况帮助该

村的村民安装自

来水。

    该信访件与信访编号SD24LD0713NC21、SD24LD0714NC03信访件为重复件。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该组有一家养猪场，长期将污水与猪粪排放至农田和水库内，并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每天散发极大的臭味，严重污染环境及水

源，曾向相关部门反映，均无结果，故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处环境污染的问题”（第SD24LD0713NC21号和第SD24LD0714NC21号，为重复件）和“该处有一家新希望六合养殖基

地，老板经常将死猪通过基地内的加工厂进行粉碎，产生极大的恶臭，影响居住环境，故请督察组核实情况处理该处环境污染的问题”（第SD24LD0715NC37和第

SD24LD0714NC03号，为重复件）和“该处希望集团在此处的养猪场（仅此一家），直接进行排污，臭味极大，并污染了封阳村5组村民的生活水源及农田，故请督查组核实处理

该处养猪场排污的问题”（第SD24LD0715NC10和第SD24LD0706NC12，为重复件）。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4日至7月15日，在南充市农业农村局的现场指导下，阆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劲松同志率阆中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和洪山镇人民政府成立工作

专班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阆中新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新希望集团下属公司）洪山镇得阳村猪场，为商品仔猪繁育场，2022年1月正式投产，设计存栏种猪6750头，现存栏能繁母猪

6655头、种公猪37头。该养殖场占地226.8亩（其中封阳村0.8亩），建有配备自动料线及饲喂系统、自动环控系统、夏季水帘降温系统、自动饮水饲喂系统等的标准化猪舍3.3万

m2，氧化塘3.2万m³，圈舍下粪水池2万m³。2020年9月完成了林评、基本农田调规、水土保持论证、取水证。2021年6月25日取得了环评批复，2023年1月完成了环评验收。该养

殖场环评报告批复的养殖废弃物处理工艺为粪污经干湿分离后，猪粪便、病死猪及母猪分娩物等固体废弃物经高温堆肥发酵处理后生产有机肥，液体粪污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
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中旱作标准，用于周边旱地灌溉，做到综合利用、不外排。为推进养殖场粪肥实现资源化利用，该养殖场与阆中市洪山镇得阳村签订

粪肥消纳协议5021.8亩，并与当地村民签订流转土地400亩（其中封阳村308.64亩，得阳村91.36亩）消纳利用粪肥水。该养殖场20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涉及41户农户（其中39户实

行以租代拆、2户因拆迁款问题未谈妥）。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 督促养殖业主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为妥善解决养殖场粪肥的去向问题，市级相关部门督促阆中市新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洪山镇得阳村猪场与得阳村村民委员会先后签订粪

肥土地消纳协议5021.8亩，以满足粪肥就近就地利用需求；督导养殖场加强粪污的收集管理，严格执行粪污“干湿分离”工艺，规范运行粪污处理设施设备，确保粪肥处理达标、

科学利用。

        2. 细化落实污染防治“网格化”工作。执行养殖场环保“网格化”管理制度，由农业农村局落实1名技术人员负责监管，明确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环保问题的现场排查，及时督促发

现问题整改；市农业农村局每年至少开展2次现场环保检查工作。

        3.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监督执法工作。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对大中型规模养殖场重点关注，不定期到场开展执法检查，及时提醒督促猪场务必要按环评要求落实好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

        （三）现场调查情况

        1. 关于“老板长期将污水与猪粪排放至农田和水库内”的问题。该养殖场环评报告批复的养殖废弃物处理工艺为粪污经干湿分离后，猪粪便、病死猪及母猪分娩物等固体废弃

物经高温堆肥发酵处理后生产有机肥，液体粪污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中旱作标准，用于周边旱地灌溉，做到综合利用、不外排。为

推进养殖场粪肥实现资源化利用，养殖场配套有圈舍下粪水池2万m³，氧化塘3.2万m³，与阆中市洪山镇得阳村签订粪肥消纳协议5021.8亩，并与当地村民签订流转土地400亩（其

中封阳村308.64亩，得阳村91.36亩），通过管网实现粪肥水消纳利用。工作组人员在养猪场周边沟渠、农田以及封阳村的农田、消纳土地均未发现被排污物明显污染的痕迹；当

地所称的“水库”实为一个名叫“观堰”的堰塘，调查封阳村2组村民8户，均未发现将污水与猪粪排放至农田和堰塘的情况。2024年7月14日，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封阳村观

堰和进田的沟渠的水进行了采样和监测分析，南充阆环监字（2024）第084号监测报告显示：封阳村观堰和进田的沟渠水点位水质pH、化学需氧量、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悬浮物

、总铅、总镉、总汞、总砷监测项目均未超过《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表1中旱地作物标准限值。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 关于“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的问题。该养殖场环评报告载明病死猪及母猪分娩物等固体废弃物经破碎和高温发酵处理后生产有机肥，无害化处理设备最大负荷可达1.5

吨/8小时。查阅该养殖场的无害化处理台账，每天的处理量为0-15头仔猪不等，完全能够满足猪场生产需要；为防止动物疫病传播，猪场制定了严格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制

度，病死猪必须经过高温化制处理，严禁随意处置；调查封阳村2组村民8户均反映未发现猪场有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的情况；调查人员使用无人机观察养殖场，未发现掩埋

死猪的情况；该养殖场管理人员也表示死猪全部经过了无害化处理设备处理，未将死猪直接掩埋在猪场里。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3. 关于“曾向相关部门反映，均无结果”的问题。2022年至2024年，阆中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多次处理洪山镇得阳村养殖场信访投诉件。举报内容主要涉及猪

场建设审批手续是否齐全、猪场卫生防护距离是否符合要求、污染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臭气、堰塘水质污染、粪污消纳不规范、房屋拆迁补偿等问题。自2022年以来，阆中

市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局、洪山镇人民政府，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多次到现场调查核实和处置，同时邀请第三方机构对养殖场周边空气进行监测；通过约谈、责
令限期整改以及行政处罚等方式督促该养殖场进一步完善雨污分流、粪污综合利用等环境保护措施。2023年6月后，该养殖环保措施基本整改到位，群众对该养殖场的投诉明显

减少。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4. 关于“老板经常将死猪通过基地内的加工厂进行粉碎，产生极大的恶臭”的问题。该养殖场在对病死猪进行高温化制处理时有臭味释放，调查人员在养殖场附近未闻到明显

臭味；走访封阳村2组村民9户、得阳村5组村民5户，其中5户反映以前有臭味，但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臭味，9户反映有轻微臭味。2024年7月14日，在该养殖场对病死猪进行高温

化制处理时，南充市阆中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谢邦俊家点位的空气进行了采样和监测分析，南充阆环监字（2024）第084号监测报告显示：谢邦俊家点位10:45-11:45所测氨气和硫

化氢监测结果均未超过《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中规定的二级标准限值。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SD24LD0714NC22号信访件反映为“嘉陵区碧桂园小区后面音空山隧道该处修建隧道，未进行洒水作业，扬尘极大，严重影响到自己果园

的果子，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处修建隧道扬尘极大的问题”问题。与SD24LD0716NC10号信访件反映：“己于2024年7月14日致电督察组反映该处在修建隧道，未进行洒水作业，

扬尘极大的问题，现目前还未进行处理，故询问何时才会进行处理。”的问题重复，故合并报告。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6日，由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胥勇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音空山隧道项目位于嘉陵区南湖街道射洪庙社区，为嘉陵城乡融合发展路网建设（一期）项目（含南海大道（G212线K1083+677—K1087+485段）、音空山隧道及道路、乡

镇道路连接线工程）一部分，由南充市嘉陵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担任项目业主，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为施工单位，该项目于2023年2月15日全面开工，预计2024年7月底

完工。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行政审批要求的情况。音空山隧道项目于2022年4月21日取得南充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南嘉环审〔2022〕6号）。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工作开展情况。项目开工以来，项目牵头单位区交通局安排专人长期进驻现场，对项目施工技术、环保安全等工作进行指导，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南

湖街道办履行了“行业 +属地”监管责任，对施工现场防扬尘措施落实情况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嘉陵区碧桂园小区后面音空山隧道该处修建隧道，未进行洒水作业，扬尘极大，严重影响到自己果园的果子”的问题。音空山隧道项目主体已完工，仅余绿化作业、

标识标牌安装等少量无扬尘污染的附属收尾工程，在前期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现场进行了打围作业，配备了2台洒水车、2台雾炮车，3台雾炮机，实施了裸土覆盖、喷淋洒水等

防扬尘措施。经核实，2024年7月5日以来项目现场实施了7天的明洞顶土石回填作业，预计7月17日完工。实施过程中因持续降雨致使回填土石料含水量偏高，按照施工标准，回

填施工过程中不能再大量喷水，因此回填施工过程中仅实施间断性洒水作业，在土石料倾倒过程中产生部分扬尘。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2.关于“己于2024年7月14日致电督察组反映该处在修建隧道，未进行洒水作业，扬尘极大的问题，现目前还未进行处理，故询问何时才会进行处理”的问题。区生态环境局已

于7月15日开展了现场调查， 区交通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南湖街道办于7月16日-17日现场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部分属实。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柴井乡八景营村的水井在河边上，受到河水污染，无法正常使用，请督察组核实情况帮助该村的村民安装自来水”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5日，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唐弘平带领县水务、生态环境、住建、疾控中心、柴井乡人民政府组建的工作专班前往现场开展调查核实。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水井位于仪陇县柴井乡八景营村5社（原9社），该社现有70户、305人，位于大洄溪旁，属大洄溪河道尾端，群众生活用水主要通过在河流沿线联建水井的方式

解决。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我县持续巩固城乡供水一体化成果，对人口集中、地势较低的农村地区，大力建设供水工程及自来水管网延伸，提升自来水普及率；对人口分散、条件较差的高山

偏远地区，通过新（改、扩）建小型集中供水工程等方式，提升供水保障水平。自2021年开展乡村水务试点以来，我县已新建千吨万人水厂2座，改（扩）建规模化供水工程及

小型集中供水工程100余处，自来水管网延伸500余公里，日新增供水5万立方米，新增自来水用户4万余户，全县群众生活用水基本得到保障。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柴井乡八景营村的水井在河边上，受到河水污染，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经现场调查了解，柴井乡八景营村5社（原9社）属高山社，其下方紧邻大洄溪，土层结构

属典型沙泥性质，透水性强。该社高处基本无地下水源，群众大多在大洄溪旁边合适位置打井取水。1998年，该社村民在大洄溪旁自建水井1口，并建高位水池3座（王家崖高位

水池、陈家山高位水池、张家屋后水池），井水通过二级提升至陈家山高位水池供9户28人用水，再由陈家山高位水池自流到张家屋后水池供4户18人用水。现场查看该水井外部

结构，未发现破损及河水进入水井情况；观察井水水质清澈、无异味。7月15日，南充市仪陇生态环境监测站分别对井水、井旁河水进行了采样，监测报告（仪环监字（2024）

第YL099号）显示：井水水质达到《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水质标准，河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同日，

县疾控中心对用水群众家中末梢水进行了取样，水质检测结果需在七日后出具。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2.关于“请督察组核实情况帮助该村的村民安装自来水”的问题。经走访使用该井水的5户群众，均表示，该饮水工程建成至今已使用20余年，一直正常使用。工作人员查看高

位水池外部环境，水池周边无排水设施，雨水、泥沙、树叶等杂物易通过盖口缝隙进入水池，高位水池底部有少量泥沙沉积。经走访，群众反映八景营村山下（地势较低）群众
均安装了自来水，希望山上（地势较高）群众也安上自来水，安装自来水是群众的真实愿望。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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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有流动摊贩

在中午10时至13

点在此售卖盒

饭，炒饭时，油

烟极大，严重扰

民，请督察组核

实处理该处油烟

扰民的问题。

    一、基本情况

        群众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高坪区中南原山前往七小的道路“该处有流动摊贩在中午10时至13时在此售卖盒饭，炒饭时，油烟极大，严重扰民，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

处油烟扰民的问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24年7月14日，由高坪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罗丁同志率工 作专班现场调查处理。经调查，情况如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该投诉点位位于高坪区白塔街道小龙门社区碧江路靠近中南原山小区人行道上，摊主张某某，男，现年56岁，高坪人，主要从事流动盒饭加工售卖，每天中午10时至13点在

此制作售卖盒饭，供江东首席和中南原山楼盘装修工人用餐。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为加强市容秩序管理，高坪区全力推行“街长制”完善“部门牵头、街道负责、社区巡控”的分级管理机制。2023 年以来，高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针对该路段开展巡查

检查，取缔流动摊贩8个，制止占道经营3起。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该处有流动摊贩在中午10时至13时在此售卖盒饭，炒饭时，油烟极大，严重扰民，请督察组核实处理该处油烟扰民的问题”的问题。2024年7月15日上午9时，专班赓即

赶到被投诉点位开展实地核查。经核实，张某某在碧江路21号人行道上搭有3个9平方米左右的帐篷，摆放了4张桌子，占用人行道27平方米左右，处于停业状态。2024年7月15日

中午，专班再次到该点位查看，张某某正在制作盒饭，明显可见油烟产生，有较强油烟味，存在油烟扰民的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综上，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关于“油烟扰民”的问题

         责任领导：高坪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罗丁

         责任单位：高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南充市高坪区白塔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高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建海、高坪区白塔街道办事处主任赵星星

        （一）行政处罚情况。依法出具《当场处罚决定书》（高综执当罚字〔2024〕第0000258号，

执法证号：23110016099、23110016051），对张某某占道经营行为处罚款100元。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1.责成高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取缔该流动摊点。（整改时

限：立即整改、长期坚持）2.责成高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引导该流动摊贩到就近的便民摊区进行

经营或者租赁门市进行经营。（整改时限：立即整改）3.责成高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劝导为主

、处罚为辅”的原则，加大对流动摊贩的监管力度，防止同类问题发生。(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回访情况

        2024年7月16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临时便民摊区周边小区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满意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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